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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各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业务主管科（处）： 

近年来，宁阳县认真落实我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相关规定，

优化管理架构，延伸服务链条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取得积

极成效。现将该县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情况转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各自实际，做好借鉴学习。 

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 

 2019年 11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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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管理架构  延伸服务链条 

打造“人生第一证”管理“升级版” 

—新形势下出生医学证明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融合重构 

出生医学证明是《母婴保健法》赋予的一项重要职责，管

理工作责任重大。为做好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工作，宁阳县结

合工作实际，精心构筑管理服务新架构，提出以建立一个规范

高效的运行体系为目标，延伸管理和服务两条主线发展，夯实

组织、制度、责任落实三个基础环节的建设，抓住存储、申领、

印章管理、废证管理四个关键环节的管理，突出宣传告知、首

次签发、补发换发、培训考核、信息管理五项重点环节的应用，

让有效降低了管理风险，管理工作更加规范，工作流程更加优

化，逐步建立起出生医学证明的制度化、系统化、规范化、便

捷化新管理体系。2019 年 9 月，宁阳县被国家卫健委妇幼司确

定为“妇幼保健机构机制创新工作试点县”。2019年 10月 17日，

宁阳县在全市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培训班以《一“横”一“纵”

一“深入”，打造出生医学证明优质高效服务平台》为题，作为

全市六个县市区中唯一典型作了经验介绍，受到了领导和与会

人员的充分肯定。 

打基础，建机制，落实三个到位 

组织保障到位。为确保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规范性，县卫

生健康局成立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，分工负责人任副组长的

专项工作领导小组。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 7 个签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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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也均成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领导小组，主要负责人为第一

责任人。成立了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专家组，对工作中遇到的特

殊、疑难案例进行会商和研判，提出办理意见，2019 年形成会

议纪要 3 份，有效指导各签发单位顺利开展工作。县妇幼保健

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设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中心，标化工作流程，

明确职责分工，使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各项工作有条不紊。 

制度保障到位。全县各签发机构均按照要求制定了出生医学

证明入库登记、领发，首次签发、换发等一系列工作制度，并

打印成册和上墙，保证工作有章可循。先后制定并印发了《关

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〈出生医学证明〉的通知》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〈出生医学证明〉管理的通知》等规范性文件，对证件的

首次签发、补发、换发、真伪鉴定等提出明确要求，严格对出

生医学证明的管理和使用。。 

责任落实到位。进一步明确责任，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

责”的原则，授权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管理全县出生

医学证明工作，签订了授权委托书。将工作要求分解到岗、责

任到人，县管理机构、各签发机构工作人员签署了《〈出生医

学证明〉终身责任制承诺书》，保障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  

严管理，重细节，抓住四个关键 

严把存储管理关。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各签发

机构严把出生医学证明保存关，在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公室安

置了“两锁三铁”和监控防盗设施，专人专柜管理，空白出生

医学证明全部存放在保险柜，由专人负责保管。规范档案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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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年度资料按年度摆放整齐、档案合理、目录清楚，方便调取

和查看，场所通风良好，防火、防潮、防盗等设施均达到档案

管理要求。 

严抓申领管理关。严格按照规定申领出生医学证明，领取

时，认真审核领取人身份材料，并留档保存，严格执行出入库

登记、发放、签发和库存信息化管理。做到实时登记，按顺序

发放，不跳号使用。 

严抓印章管理关。实行“专柜、专锁、专册、专人”管理，

证章分开，对全县各签发机构印章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规格样

式刻制，将印模样式报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留存，并

报县级公安部门备案。 

严抓废证管理关。各签发机构按照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范

和文件要求，建立出生医学证明废证登记本，认真登记标号、

作废原因、登记日期等相关信息，按年度整理废证档案，并及

时上报废证统计信息。 

重服务，优流程，突出五项重点 

突出宣传告知服务。各签发机构均在妇产科病房、出生医学

证明办理处醒目位置公开张贴出生医学证明宣传画、印制办理

流程、所需材料和注意事项明白纸。让群众充分了解出生医学

证明签发的有关要求，提高申领自觉性。同时，将出生医学证

明的有关信息作为产前保健的重要内容，指导产妇及其家庭做

好各项准备，让群众在办理过程中少跑腿。 

突出首次签发服务。规范签发流程，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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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由产科接生人员填写，产科主任审核确认；签发人员审验

领证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材料，留存新生儿父母和领证人

有效证件的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，签发人员实时录入信息打印

出生医学证明；盖章人员对出生医学证明信息进行核对无误后

加盖印章，并做好存根保留和首次签发登记，提高了信息准确

性。2019年 1-9月，全县县内机构活产数 3396人，出生医学证

明首次签发 3361张，签发率达到 98.9%，废证率降至 0.15％。 

突出补发换发服务。对于需要补发、换发的出生医学证明，

认真审核信息和有关证件资料，符合换发或补发要求的，按照

相关程序给予办理。尤其对家庭贫困、患重大疾病等特殊人群，

高看一眼、厚爱一层，积极联合乡镇、妇联、司法，人力资源

等部门，提供法律援助、协调服务、跟踪服务、上门服务，确

保服务不留死角，好事好办，特事特办，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，

提升服务温度。2019 年 1-9 月换发 47 张、补发 90 张。在出生

医学证明换发后，原证作废，并把作废的出生医学证明和换发

材料完整保存，分类存储；补发时严格按照原出生信息给予补

发，并加盖出生医学证明补发公章。补发出生医学证明相关资

料登记备案，永久保存。制定定期报告制度，发现伪假证件逐

级报送。 

突出信息管理服务。各签发机构在开具出生医学证明业务流

程中遇到问题，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，确认后再办理，避

免了错漏现象发生。充分发挥出生医学证明大数据作用，县妇

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定期向县卫生健康局汇报出生医学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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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使用情况，每月对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并登

记，每季度报县卫生健康局;县卫生健康局对出生医学证明信息

按照各医疗服务机构服务辖区实行共享，确保新生儿能及时享

受到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服务。 

突出培训考核服务。县卫生健康局定期对签发机构出生医学

证明管理和签发人员开展法制教育和岗位培训，使出生医学证

明管理和签发人员树立“法律红线不能触碰，道德底线不可逾

越”的观念，自觉恪守职业操守，加强自我约束，不断增强法

律意识，提高对证件制假、用假、贩假事件的监察能力，防止

失职渎职事件的发生。建立监管长效机制，利用每季度基本公

共卫生服务考核时机，对全县各签发机构进行出生医学证明使

用情况专项督导检查，针对存在问题下发整改督办单，制定整

改时限，在二次督查时重点查看整改情况，在全县范围内通报，

并作为各助产机构年度校验、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。 

宁阳县围绕一个目标、延伸两条主线、做到三个到位、严抓

四个关键、突出五项重点工作思路，使出生医学证明由过去的

单一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，实现了群众由‘我被管’到‘我

要管’的历史跨越。近三年来，全县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率维持

在 98%以上，废证率降至 0.15％，低于全国水平 1%的要求，连

续 12年未发生过变造买卖出生医学证明违法案件。 

 


